
請全校教職員工知悉疑似發生下列事件(不必確認該事件是否屬實)，請務必在第一時間知會學務處以進行通

報。 

通報窗口：生教組，或由學務主任協助通報。 

責任通報項目 

【通報窗口】 

名詞定義 責任通報法源 逾時通報罰則 

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 

【生教組】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 (節錄) 

三、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 

      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 

      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 

      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  

      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 

      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 

      之條件者。 

五、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  

    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 

    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 

    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 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

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

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

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處理，任何人不得另設調查機制，違反

者其調查無效。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 條: (節錄) 

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6 條: (節錄)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

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保密原則)或第

二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其他人員違反者，亦同。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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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 

    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 

    方為學生者。 

外，應予保密。 

霸凌事件 

【生教組】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3 條：(節錄) 

一、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  

  言語、文字、圖畫、符號、  

  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直接 

  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 

  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 

  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  

  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 

  難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 

  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 

  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二、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 

  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  

    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1 條： 

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知有疑似校園霸

凌事件及學校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

即按學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所定權責向權責人員

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等

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管

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依前項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

利益考量或法規另有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檢

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

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5 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其他人

員有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者，應視

情節輕重，分別依成績考核、考

績或懲戒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

處。 

行為人有違反本準則之規定者，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規、

學校章則予以處罰。 

中輟或長期缺

課通報 

【生教組】 

 強迫入學條例第 8-1 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或不明

原因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或轉學生未向轉入

學校報到者，應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輔導

其復學；其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由教育部定

之。 

 

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第 8 條: 

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所稱長期缺課，指全學期累

計達七日以上，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20081&flno=3


有關疑似兒少保或家暴事件，請老師在知悉事件的第一時間(老師不必確認該事件是否屬實)，請務必向輔導室

人員反映。 

通報窗口:輔導組長(第一順位)、專輔教師(第二順位)、輔導主任(第三順位)進行兒少保或家暴事件通報： 

責任通報項目 

【通報窗口】 

疑似範疇 逾時通報罰則 

兒少保事件 

【輔導組】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教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

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1. 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2. 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

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

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3. 遭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各款之行為。(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

遺棄、身心虐待、利用兒童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 

4. 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

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 

5. 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遭受其

他傷害之情形。)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0條：醫事人

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教

保服務人員、警察、司法人員、移民業務人

員、戶政人員、村（里）幹事或其他執行兒童

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家暴事件 

【輔導組】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條：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

人員、移民業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

暴力，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前項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2條：違反第五十條第一項

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但醫事人員為

避免被害人身體緊急危難而違反者，不罰。 

 


